关于四川省矿产资源形势分析项目政府购买服务的公示
 
[bookmark: _GoBack]四川省矿产资源形势分析项目专项工作经费预算已经《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批复省级2023年部门预算的通知》（川财资环〔2023〕8号）批准下达，按照《中共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党组关于印发〈四川省自然资源厅政府采购内控管理制度〉等4个文件的通知》（川自然资党发〔2022〕16号）及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经研究，我厅决定委托四川省国土科学技术研究院（四川省卫星应用技术中心）承担四川省矿产资源形势分析项目，现将有关情况进行公示。
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，即4月7日—4月13日，凡对公示项目有意见者，请及时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省自然资源厅规划局反映，也可直接向厅直属机关纪委反映。
电话：厅矿保处：028—87036196
      厅直属机关纪委：028—87036632

附件：四川省矿产资源形势分析项目政府购买服务公示表


四川省自然资源厅
2023年4月7日
